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026號

原      告  黃芳雅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高德 

訴訟代理人  黃紫芝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勝淵 

            蔡文瑞 

            丁菁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

聲明請求：㈠被告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中公司)

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5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內之直立瓦斯管截除，並加以密封填實，暨將該瓦斯

管所占用區域返還予原告。㈡欣中公司就埋設於系爭房屋之

樓地板內瓦斯管線應予以停用、停止供氣。㈢欣中公司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萬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112年度

中簡字第3491號(下稱中簡卷)卷第13至14頁】。嗣於訴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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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追加臺中市政府為被告(中簡卷第89頁)，並變更聲

明、請求權基礎各如下貳、一、原告聲明欄及附表「請求權

基礎」欄所示(本院卷二第29至32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

一，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二、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

188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並非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賠償，尚無踐履國家賠償法

第10條書面先行程序之必要。故臺中市政府抗辯本件原告應

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0條規定，先以書面向其協議，原

告之訴不合法，並非可採，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臺中市政府曾起造大公街眷舍就地改建公教住宅案(下稱系

爭改建案)，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之房屋，並由欣中公司

供應系爭房屋之天然氣。訴外人即伊母王金錠於民國73年間

向臺中市政府申購系爭房屋與坐落基地，再於106年贈與系

爭房屋予伊。伊於110年4月修繕系爭房屋時，拆除書房臥室

與廚房窗台下木造櫥櫃，並還原窗台下方原有凹陷空間後，

發現有欣中公司所鋪設貫穿並通過樓地板之直立瓦斯管6條

（下稱系爭瓦斯管）、自外牆橫向貫穿系爭房屋樓地板之水

平氣源管1條（下稱系爭氣源管，與系爭瓦斯管合稱系爭管

線），持續供氣予其他房屋營利。欣中公司未告知系爭管線

較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風險、管線歸屬哪些用戶或近距離檢

查、維修，違反煤氣事業管理規則、天然氣事業法及消費者

保護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

等人格法益，並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

線，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並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

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㈡另臺中市政府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應照審核通過的設計圖

施工、監督並驗收，其起造並配售搭建設計存有嚴重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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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管線，乃屬執行監督與驗收職務有重大過失，違反保護

他人法律，致居住環境不安全，侵犯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

另致伊父母於73年至80幾年間居住在系爭房屋之環境不安

全，亦侵害伊基於子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系爭管線無權

占有系爭房屋，故臺中市政府應回復如113年5月17日民事陳

報㈠狀附圖9橘色長線標示處所示分戶牆(下稱系爭分戶

牆)，以消除系爭管線存在之隱患。另應給付伊如附表第三

至五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爰依附表「請

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㈢並聲明：⒈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⒉欣中公司應出具系

爭氣源管對系爭房屋之建築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下稱系爭評

估報告)。⒊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201萬7,800元，及其中60

萬1,2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3萬9,900元自11

2年12月20日起、其餘48萬5,8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㈠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其餘69萬0,9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㈢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臺中

市政府應給付原告64萬1,200元，及其中40萬1,200元自民事

追加被告暨追加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4萬元自

112年12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⒌上開第三、四項部分，被告間就給付48萬元部分，如

任一被告已為給付，於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免給付義務。

⒍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

二、被告則以：

　㈠欣中公司：伊係依照系爭改建案興建單位之規畫設計、完工

狀況及所在位置等情況綜合規畫評估，依業主之需求與要求

施作管線，並未不法侵害原告生命、身體或財產權益。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30條、第38條第1項規定，伊不得單方停止供

氣。又依同法第24條規定，應具正當理由而有變更土地使用

或擴建必要，方能請求遷移管線。且王金錠於購入系爭房屋

開始居住起，向伊申請使用天然氣，故系爭管線之設置已獲

得所有權人同意，並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主張之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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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㈡臺中市政府：系爭房屋於73年間出賣予王金錠，依照現況繪

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平面圖互相參照，伊確實按

圖施工，並無系爭分戶牆應予回復。原告請求權時效已經消

滅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依民法第18條第1

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請求欣

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請求臺中市政

府回復系爭分戶牆，及請求欣中公司、臺中市政府給付各如

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並無

可採。

　⒈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

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

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

人所享有之私權，即關於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

信用、隱私等權利。人格即指體現人之主體性與自主性，彰

顯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使

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以體現人的尊嚴價值

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是倘權利人主張之事實非屬人格

權保護範圍，即不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或賠償損

害。

　⒉原告主張欣中公司設置系爭管線與臺中市政府驗收未按圖施

工之系爭管線等行為，乃侵害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

居住安全、財產等權利云云。審諸原告主張人格權受侵害之

事實，乃系爭管線未依牆施作，憑空垂直貫穿樓地板，而比

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遭撞擊破裂、漏氣之風險，進而導致氣體

蓄積起火爆炸，欣中公司設置或臺中市政府驗收之行為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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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惟原告上述情形，均

僅係其個人基於主觀臆測或想像，認為系爭管線設置位置可

能發生之危險情狀，難論該多疑已影響原告生而為人的人格

基礎，自無從遽論損及其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致使

其人格權受到侵犯。且系爭管線之設置，依客觀情形而言，

並未對原告生命產生具體威脅，而使原告無法維持生命或維

護生命安全利益。另衡諸系爭管線設置於系爭房屋之現狀，

亦不足使一般人精神上或心理上產生合理懷疑反應，或現實

中有何使有害人體之物質進入人體內，超過一般人客觀上能

忍受之程度，而侵害原告對身體自主性或影響其生理、心理

保持內部機能完全之健康，或對其居住安全已達客觀上嚴重

不利益形成損害程度。準此，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

置，侵害其人格權或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等權利。

　⒊至原告主張於98年間系爭房屋曾通報漏氣事件(本院卷二第8

6頁)，然考諸當時系爭房屋乃「表內管暗丙漏氣」，表內管

係從一樓瓦斯表設置處經過一樓地面，再沿外牆向上鋪設，

經過一樓地面之天然氣管線乃在地面下之暗管，沿外牆向上

鋪設而為肉眼可見部分為明管一節，為欣中公司陳述在卷

(本院卷一第402頁)，並有系爭房屋維修單維修歷程記錄查

詢列印影本可參(本院卷一第419頁)，可見上開漏氣位置亦

與系爭管線無涉，自無法以之推論系爭管線之設置有客觀嚴

重性存在，而影響原告之人格權。

　⒋基此，原告主張前揭事實，難認屬於人格權之侵害，其依照

民法第18條規定，請求妨害除去或損害賠償，即乏所據。另

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侵害其財產權部分，財產權既非人格權保

障範圍，其同依上開規定請求，亦屬無憑，均不能採。

　㈡原告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

項、第3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

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賠償如附表第三

至五項編號1至4、6之損害。

　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消保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本法(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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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對本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

不適用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2條亦有明定。蓋基於法秩序

安定性，除法律明文規定溯及既往效力外，法律效力以不溯

及既往為一般適用基本原則，故於消保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

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自

應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民法等有關規定解決。

　⒉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工程之一部分，於71年間向欣中公司

申請天然氣設計與裝置，並於72年12月13日施作天然氣管線

竣工，系爭房屋於73年9月13日裝錶等節，有用戶天然氣裝

置申請書、竣工圖列印本、系爭房屋瓦斯錶異動申請單可稽

(本院卷一第405、411、413頁)，足見欣中公司於73年間即

開始對系爭房屋提供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審以消保

法乃於83年1月11日公布，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即於該日施

行，是關於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乃消保法施行前已

提供之服務，並不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第51條之

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

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之財產上、非財產

上損害或懲罰性賠償金，即無所據。

　⒊至原告主張欣中公司一個月收取一次供氣費用，每個月就是

一次消費關係，故於消保法施行日起之每期消費行為，均有

消保法之適用等語。然系爭管線提供之天然氣服務，乃於消

保法施行前即開始提供者，其流入消費市場之時間早於消保

法施行之日，依前開說明即無消保法之適用，不因其是否為

分期收取使用對價而有異。故原告主張，並無可取，併此敘

明。

　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請求欣中

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定有明文。又公用天

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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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設，除應事先協調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書面通知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並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施工，且予以

修護或補償外，不以經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為必要。所有

權人或使用人除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

時，得請求遷移管線外，即應容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

之通過，此觀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

條、第24條規定甚明。其規定意旨係為促進公用天然氣事業

之健全發展，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復兼顧土地

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權利之保障。則於該法施行前，

經主管機關許可敷設之天然氣管線，倘確係公用天然氣事業

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於該法公布施

行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即應受該規定之限制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考之系爭改建案之承攬商於71年9月22日向欣中公司申請天

然氣裝設，欣中公司依照申請人提供之系爭改建案工程給水

平面圖，再按系爭改建案之氣源位置，並配合整體協調進行

規劃設計，而為天然氣管線施作，並於72年12月13日竣工等

情，業據欣中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397至398頁)，並有

天然氣裝置申請書、臺中市政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給水平面

圖、天然氣管線平面設計圖、天然氣管線竣工圖(三向圖)可

憑(本院卷一第405、411頁，卷二第59至69頁)；兼衡建築物

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煤氣等設備。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

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由主管機關派員

查驗，若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

符者，即發給使用執照，此觀65年1月8日公布施行之建築法

第10條、第70條第1項規定即明。系爭房屋既於72年12月13

日核准使用執照(本院卷一第115頁)，可彰於申請使用執照

時，有關系爭管線之施作符合相關設計圖樣，方由主管機關

查驗合格後核發使用執照。

　⒊參以系爭改建案原由臺中市政府起造後，提供市政府員工配

售，之後才開放臺中市教師認購，王金錠於73年8月前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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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乙節，為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一第499至

501頁)，可見系爭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之所有權人尚非王

金錠，而原所有權人應為臺中市政府，其委由承攬商進行系

爭改建案天然氣相關申請、設置等事宜，並與欣中公司確認

管線配置位置後施工，自可認系爭改建案之天然氣管線敷設

時，已取得所有權人之同意。又系爭管線除提供原告所有系

爭房屋使用外，尚供氣予其他同棟大樓之住戶(本院卷一第2

83、383至390頁)。是以，揆諸前開天然氣事業法第24條所

示法理，系爭管線確係欣中公司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

公共利益所必要，原告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上開規定之限

制，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停用

系爭管線。

　⒋又依原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係針對妨害所

有權之虞者，權能行使之法律效果為防止妨害，惟依該請求

權基礎予以評價，尚不足以導出原告聲明請求欣中公司出具

系爭評估報告之行為義務，此部分主張顯不具一貫性，亦無

可採，併予說明。　　

　㈣原告主張臺中市政府未按圖施工，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

償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5部分，亦無可採。

　⒈申請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各件：一、原領

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二、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

建築物與核定工程圖樣完全相符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立面

圖，建築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系爭房屋領有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於71年6月

3日取得建造執照，於72年6月11日核准變更設計，同年9月1

6日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同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等

節，有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平面圖(下稱系爭使照圖說)、臺中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19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0466

號函可佐(中簡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115、125頁)；系爭

房屋於73年1月13日經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繪測建物測量

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本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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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及建物面積依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設計

圖或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測量建築面積為85.34平方公

尺乙情，亦有系爭成果圖可考(中簡卷第119頁、本院卷一第

267頁)，揆諸上開規定，可知系爭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圖說相

符，並無原告主張之未按圖施工之情形存在。

　⒊原告雖主張比對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系爭使照圖說

臥室與廚房兩房間之外牆，有疑似雨遮之單線突出面積，故

原本應有一個順著窗戶與牆壁而下之系爭分戶牆(即該圖說

應以雙線顯示之外牆)存在等語，並提出自行剪貼系爭使照

圖說與成果圖之比較圖為憑(本院卷一第245頁)。惟查：

　⑴考諸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其標繪系爭房屋範圍一致，可

彰系爭房屋之面積從核准變更設計至核發使用執照止，均無

變動。且細觀系爭使照圖說，系爭房屋之廚房與相鄰臥房，

該牆壁有以實心雙線標示部分，中間段亦有空心雙線標示，

參酌原告自行標示之系爭瓦斯管位置(本院卷二第475頁)，

即位於前揭空心雙線標示處；並佐以系爭房屋現場照片(本

院卷一第71、73頁)，可見系爭瓦斯管位於系爭房屋窗台下

方，而上半部窗台除設置窗戶外，其餘部分即為客觀一般人

認知之外牆。是以前開各節參互以觀，足徵系爭使照圖說空

心雙線標示對應者，即前開房間上方窗台處之外牆。

　⑵又依71年8月12日發布施行之建物測量辦法第20條，建物平

面圖測繪邊界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可見

該標示線顯現者即為系爭房屋之牆壁外緣。且平面圖係在地

面上120公分至150公分平切下視，作正投影所得之剖面圖，

亦有臺中市政府提出之室內設計裝修製圖規範可佐(本院卷

一第150頁)。兼以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範圍並無不

同，業如前認定，可認係因前揭廚房、臥室部分，上下部分

之外牆位置不同而有所凹凸，故於系爭成果圖投影面積時，

即以下半部凸出部分之外緣為測量牆壁邊界，並非以單線在

平面圖上表示，即謂該部分不屬原有設計圖之外牆，並推論

系爭房屋原應順延上半部窗台外牆而下，遽斷該牆壁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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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應有系爭分戶牆之設計。

　⒋從而，系爭房屋乃按照原本核准變更之圖說施作，且如實投

影轉繪為系爭成果圖，並無所謂系爭分戶牆之設計，應堪認

定。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未按圖施作系爭分戶牆，依民法第

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767條第1項中

段、後段之規定，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回

復分戶牆後無法使用之窗台下區域面積損害云云，洵無可

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請求

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並給付如附

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懲

罰性賠償金；另請求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給付

如附表第三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日期：民國；單位：新臺幣/元)：

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備註

第一項 ⑴消保法第10條第1、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

第二項 ⑴消保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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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後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

第三至五項

編號 項目 金額 計算式

1 無法使用系爭

房屋之損失

486,000元 ⑴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⑵民法第18條第2項

每月租金13,500元，

自110年6月5日起至11

3年6月4日止，共3年

2 訂製廚具後無

法使用之損害

28,4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3 已安裝之設施

無法使用且逾

保固期之損害

14,5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以29萬元裝潢費經過

一年的折舊金額(週年

利率5％計算)為14,50

0元。

4 精神慰撫金 480,000元 ⑴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

第1項、第3項

⑵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侵犯原告居住安全之

人格權，請求240,000

元。原告因父母居住

安全人格權受侵犯，

致原告身分法益受侵

害，請求240,000元。

由臺中市政府、欣中

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

任。

5 無法使用瓦斯

管所在窗台下

區域面積之損

害

161,2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6 懲罰性賠償金 1,008,900元 消保法第51條 欣中公司因重大過失

所致損害之1倍（486,

000元+28,400元+14,5

00元+480,000元）

1至4、6合計 2,017,800元

4至5合計 641,200元

第六項 ⑴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

條、第18條第1項前段

⑵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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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026號
原      告  黃芳雅  


被      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德  
訴訟代理人  黃紫芝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勝淵  
            蔡文瑞  
            丁菁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聲明請求：㈠被告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中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5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內之直立瓦斯管截除，並加以密封填實，暨將該瓦斯管所占用區域返還予原告。㈡欣中公司就埋設於系爭房屋之樓地板內瓦斯管線應予以停用、停止供氣。㈢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萬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3491號(下稱中簡卷)卷第13至14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追加臺中市政府為被告(中簡卷第89頁)，並變更聲明、請求權基礎各如下貳、一、原告聲明欄及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本院卷二第29至32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並非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賠償，尚無踐履國家賠償法第10條書面先行程序之必要。故臺中市政府抗辯本件原告應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0條規定，先以書面向其協議，原告之訴不合法，並非可採，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臺中市政府曾起造大公街眷舍就地改建公教住宅案(下稱系爭改建案)，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之房屋，並由欣中公司供應系爭房屋之天然氣。訴外人即伊母王金錠於民國73年間向臺中市政府申購系爭房屋與坐落基地，再於106年贈與系爭房屋予伊。伊於110年4月修繕系爭房屋時，拆除書房臥室與廚房窗台下木造櫥櫃，並還原窗台下方原有凹陷空間後，發現有欣中公司所鋪設貫穿並通過樓地板之直立瓦斯管6條（下稱系爭瓦斯管）、自外牆橫向貫穿系爭房屋樓地板之水平氣源管1條（下稱系爭氣源管，與系爭瓦斯管合稱系爭管線），持續供氣予其他房屋營利。欣中公司未告知系爭管線較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風險、管線歸屬哪些用戶或近距離檢查、維修，違反煤氣事業管理規則、天然氣事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人格法益，並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並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㈡另臺中市政府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應照審核通過的設計圖施工、監督並驗收，其起造並配售搭建設計存有嚴重問題的系爭管線，乃屬執行監督與驗收職務有重大過失，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居住環境不安全，侵犯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另致伊父母於73年至80幾年間居住在系爭房屋之環境不安全，亦侵害伊基於子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系爭管線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故臺中市政府應回復如113年5月17日民事陳報㈠狀附圖9橘色長線標示處所示分戶牆(下稱系爭分戶牆)，以消除系爭管線存在之隱患。另應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爰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㈢並聲明：⒈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⒉欣中公司應出具系爭氣源管對系爭房屋之建築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下稱系爭評估報告)。⒊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201萬7,800元，及其中60萬1,2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3萬9,900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其餘48萬5,8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69萬0,9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臺中市政府應給付原告64萬1,200元，及其中40萬1,200元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追加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4萬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上開第三、四項部分，被告間就給付48萬元部分，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於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免給付義務。⒍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
二、被告則以：
　㈠欣中公司：伊係依照系爭改建案興建單位之規畫設計、完工狀況及所在位置等情況綜合規畫評估，依業主之需求與要求施作管線，並未不法侵害原告生命、身體或財產權益。依天然氣事業法第30條、第38條第1項規定，伊不得單方停止供氣。又依同法第24條規定，應具正當理由而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必要，方能請求遷移管線。且王金錠於購入系爭房屋開始居住起，向伊申請使用天然氣，故系爭管線之設置已獲得所有權人同意，並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㈡臺中市政府：系爭房屋於73年間出賣予王金錠，依照現況繪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平面圖互相參照，伊確實按圖施工，並無系爭分戶牆應予回復。原告請求權時效已經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請求臺中市政府回復系爭分戶牆，及請求欣中公司、臺中市政府給付各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並無可採。
　⒈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人所享有之私權，即關於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信用、隱私等權利。人格即指體現人之主體性與自主性，彰顯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使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以體現人的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是倘權利人主張之事實非屬人格權保護範圍，即不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或賠償損害。
　⒉原告主張欣中公司設置系爭管線與臺中市政府驗收未按圖施工之系爭管線等行為，乃侵害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財產等權利云云。審諸原告主張人格權受侵害之事實，乃系爭管線未依牆施作，憑空垂直貫穿樓地板，而比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遭撞擊破裂、漏氣之風險，進而導致氣體蓄積起火爆炸，欣中公司設置或臺中市政府驗收之行為侵犯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惟原告上述情形，均僅係其個人基於主觀臆測或想像，認為系爭管線設置位置可能發生之危險情狀，難論該多疑已影響原告生而為人的人格基礎，自無從遽論損及其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致使其人格權受到侵犯。且系爭管線之設置，依客觀情形而言，並未對原告生命產生具體威脅，而使原告無法維持生命或維護生命安全利益。另衡諸系爭管線設置於系爭房屋之現狀，亦不足使一般人精神上或心理上產生合理懷疑反應，或現實中有何使有害人體之物質進入人體內，超過一般人客觀上能忍受之程度，而侵害原告對身體自主性或影響其生理、心理保持內部機能完全之健康，或對其居住安全已達客觀上嚴重不利益形成損害程度。準此，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或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等權利。
　⒊至原告主張於98年間系爭房屋曾通報漏氣事件(本院卷二第86頁)，然考諸當時系爭房屋乃「表內管暗丙漏氣」，表內管係從一樓瓦斯表設置處經過一樓地面，再沿外牆向上鋪設，經過一樓地面之天然氣管線乃在地面下之暗管，沿外牆向上鋪設而為肉眼可見部分為明管一節，為欣中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一第402頁)，並有系爭房屋維修單維修歷程記錄查詢列印影本可參(本院卷一第419頁)，可見上開漏氣位置亦與系爭管線無涉，自無法以之推論系爭管線之設置有客觀嚴重性存在，而影響原告之人格權。
　⒋基此，原告主張前揭事實，難認屬於人格權之侵害，其依照民法第18條規定，請求妨害除去或損害賠償，即乏所據。另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侵害其財產權部分，財產權既非人格權保障範圍，其同依上開規定請求，亦屬無憑，均不能採。
　㈡原告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賠償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之損害。
　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消保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本法(即消保法)對本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不適用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2條亦有明定。蓋基於法秩序安定性，除法律明文規定溯及既往效力外，法律效力以不溯及既往為一般適用基本原則，故於消保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自應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民法等有關規定解決。
　⒉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工程之一部分，於71年間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設計與裝置，並於72年12月13日施作天然氣管線竣工，系爭房屋於73年9月13日裝錶等節，有用戶天然氣裝置申請書、竣工圖列印本、系爭房屋瓦斯錶異動申請單可稽(本院卷一第405、411、413頁)，足見欣中公司於73年間即開始對系爭房屋提供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審以消保法乃於83年1月11日公布，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即於該日施行，是關於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乃消保法施行前已提供之服務，並不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之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或懲罰性賠償金，即無所據。
　⒊至原告主張欣中公司一個月收取一次供氣費用，每個月就是一次消費關係，故於消保法施行日起之每期消費行為，均有消保法之適用等語。然系爭管線提供之天然氣服務，乃於消保法施行前即開始提供者，其流入消費市場之時間早於消保法施行之日，依前開說明即無消保法之適用，不因其是否為分期收取使用對價而有異。故原告主張，並無可取，併此敘明。
　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定有明文。又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除應事先協調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並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施工，且予以修護或補償外，不以經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為必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除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時，得請求遷移管線外，即應容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之通過，此觀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甚明。其規定意旨係為促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復兼顧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權利之保障。則於該法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敷設之天然氣管線，倘確係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於該法公布施行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即應受該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考之系爭改建案之承攬商於71年9月22日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裝設，欣中公司依照申請人提供之系爭改建案工程給水平面圖，再按系爭改建案之氣源位置，並配合整體協調進行規劃設計，而為天然氣管線施作，並於72年12月13日竣工等情，業據欣中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397至398頁)，並有天然氣裝置申請書、臺中市政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給水平面圖、天然氣管線平面設計圖、天然氣管線竣工圖(三向圖)可憑(本院卷一第405、411頁，卷二第59至69頁)；兼衡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煤氣等設備。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由主管機關派員查驗，若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發給使用執照，此觀65年1月8日公布施行之建築法第10條、第70條第1項規定即明。系爭房屋既於72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本院卷一第115頁)，可彰於申請使用執照時，有關系爭管線之施作符合相關設計圖樣，方由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後核發使用執照。
　⒊參以系爭改建案原由臺中市政府起造後，提供市政府員工配售，之後才開放臺中市教師認購，王金錠於73年8月前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乙節，為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一第499至501頁)，可見系爭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之所有權人尚非王金錠，而原所有權人應為臺中市政府，其委由承攬商進行系爭改建案天然氣相關申請、設置等事宜，並與欣中公司確認管線配置位置後施工，自可認系爭改建案之天然氣管線敷設時，已取得所有權人之同意。又系爭管線除提供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使用外，尚供氣予其他同棟大樓之住戶(本院卷一第283、383至390頁)。是以，揆諸前開天然氣事業法第24條所示法理，系爭管線確係欣中公司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原告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上開規定之限制，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停用系爭管線。
　⒋又依原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係針對妨害所有權之虞者，權能行使之法律效果為防止妨害，惟依該請求權基礎予以評價，尚不足以導出原告聲明請求欣中公司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之行為義務，此部分主張顯不具一貫性，亦無可採，併予說明。　　
　㈣原告主張臺中市政府未按圖施工，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5部分，亦無可採。
　⒈申請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各件：一、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二、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物與核定工程圖樣完全相符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系爭房屋領有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於71年6月3日取得建造執照，於72年6月11日核准變更設計，同年9月16日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同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等節，有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平面圖(下稱系爭使照圖說)、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19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0466號函可佐(中簡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115、125頁)；系爭房屋於73年1月13日經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繪測建物測量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本建物平面圖及建物面積依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設計圖或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測量建築面積為85.34平方公尺乙情，亦有系爭成果圖可考(中簡卷第119頁、本院卷一第267頁)，揆諸上開規定，可知系爭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圖說相符，並無原告主張之未按圖施工之情形存在。
　⒊原告雖主張比對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系爭使照圖說臥室與廚房兩房間之外牆，有疑似雨遮之單線突出面積，故原本應有一個順著窗戶與牆壁而下之系爭分戶牆(即該圖說應以雙線顯示之外牆)存在等語，並提出自行剪貼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之比較圖為憑(本院卷一第245頁)。惟查：
　⑴考諸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其標繪系爭房屋範圍一致，可彰系爭房屋之面積從核准變更設計至核發使用執照止，均無變動。且細觀系爭使照圖說，系爭房屋之廚房與相鄰臥房，該牆壁有以實心雙線標示部分，中間段亦有空心雙線標示，參酌原告自行標示之系爭瓦斯管位置(本院卷二第475頁)，即位於前揭空心雙線標示處；並佐以系爭房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71、73頁)，可見系爭瓦斯管位於系爭房屋窗台下方，而上半部窗台除設置窗戶外，其餘部分即為客觀一般人認知之外牆。是以前開各節參互以觀，足徵系爭使照圖說空心雙線標示對應者，即前開房間上方窗台處之外牆。
　⑵又依71年8月12日發布施行之建物測量辦法第20條，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可見該標示線顯現者即為系爭房屋之牆壁外緣。且平面圖係在地面上120公分至150公分平切下視，作正投影所得之剖面圖，亦有臺中市政府提出之室內設計裝修製圖規範可佐(本院卷一第150頁)。兼以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範圍並無不同，業如前認定，可認係因前揭廚房、臥室部分，上下部分之外牆位置不同而有所凹凸，故於系爭成果圖投影面積時，即以下半部凸出部分之外緣為測量牆壁邊界，並非以單線在平面圖上表示，即謂該部分不屬原有設計圖之外牆，並推論系爭房屋原應順延上半部窗台外牆而下，遽斷該牆壁下半部原應有系爭分戶牆之設計。
　⒋從而，系爭房屋乃按照原本核准變更之圖說施作，且如實投影轉繪為系爭成果圖，並無所謂系爭分戶牆之設計，應堪認定。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未按圖施作系爭分戶牆，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回復分戶牆後無法使用之窗台下區域面積損害云云，洵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並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懲罰性賠償金；另請求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給付如附表第三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日期：民國；單位：新臺幣/元)：
		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備註



		第一項

		


		


		⑴消保法第10條第1、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第二項

		


		


		⑴消保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後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

		




		第三至五項

		


		


		


		




		編號

		項目

		金額

		


		計算式



		1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

		486,000元

		⑴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⑵民法第18條第2項

		每月租金13,500元，自110年6月5日起至113年6月4日止，共3年



		2

		訂製廚具後無法使用之損害

		28,4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3

		已安裝之設施無法使用且逾保固期之損害

		14,5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以29萬元裝潢費經過一年的折舊金額(週年利率5％計算)為14,500元。



		4

		精神慰撫金

		480,000元

		⑴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
⑵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侵犯原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請求240,000元。原告因父母居住安全人格權受侵犯，致原告身分法益受侵害，請求240,000元。由臺中市政府、欣中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5

		無法使用瓦斯管所在窗台下區域面積之損害

		161,2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6

		懲罰性賠償金

		1,008,900元

		消保法第51條

		欣中公司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1倍（486,000元+28,400元+14,500元+480,000元）



		


		1至4、6合計

		2,017,800元

		


		




		


		4至5合計

		641,200元

		


		




		第六項

		


		


		⑴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8條第1項前段
⑵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026號
原      告  黃芳雅  

被      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德  
訴訟代理人  黃紫芝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勝淵  
            蔡文瑞  
            丁菁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
    聲明請求：㈠被告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中公司)
    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5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內之直立瓦斯管截除，並加以密封填實，暨將該瓦斯管所
    占用區域返還予原告。㈡欣中公司就埋設於系爭房屋之樓地
    板內瓦斯管線應予以停用、停止供氣。㈢欣中公司應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32萬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112年度中簡
    字第3491號(下稱中簡卷)卷第13至14頁】。嗣於訴訟進行中
    ，追加臺中市政府為被告(中簡卷第89頁)，並變更聲明、請
    求權基礎各如下貳、一、原告聲明欄及附表「請求權基礎」
    欄所示(本院卷二第29至32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
    188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並非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賠償，尚無踐履國家賠償法第
    10條書面先行程序之必要。故臺中市政府抗辯本件原告應依
    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0條規定，先以書面向其協議，原告
    之訴不合法，並非可採，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臺中市政府曾起造大公街眷舍就地改建公教住宅案(下稱系爭
    改建案)，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之房屋，並由欣中公司供
    應系爭房屋之天然氣。訴外人即伊母王金錠於民國73年間向
    臺中市政府申購系爭房屋與坐落基地，再於106年贈與系爭
    房屋予伊。伊於110年4月修繕系爭房屋時，拆除書房臥室與
    廚房窗台下木造櫥櫃，並還原窗台下方原有凹陷空間後，發
    現有欣中公司所鋪設貫穿並通過樓地板之直立瓦斯管6條（
    下稱系爭瓦斯管）、自外牆橫向貫穿系爭房屋樓地板之水平
    氣源管1條（下稱系爭氣源管，與系爭瓦斯管合稱系爭管線
    ），持續供氣予其他房屋營利。欣中公司未告知系爭管線較
    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風險、管線歸屬哪些用戶或近距離檢查、
    維修，違反煤氣事業管理規則、天然氣事業法及消費者保護
    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人
    格法益，並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
    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並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
    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㈡另臺中市政府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應照審核通過的設計圖
    施工、監督並驗收，其起造並配售搭建設計存有嚴重問題的
    系爭管線，乃屬執行監督與驗收職務有重大過失，違反保護
    他人法律，致居住環境不安全，侵犯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
    另致伊父母於73年至80幾年間居住在系爭房屋之環境不安全
    ，亦侵害伊基於子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系爭管線無權占
    有系爭房屋，故臺中市政府應回復如113年5月17日民事陳報
    ㈠狀附圖9橘色長線標示處所示分戶牆(下稱系爭分戶牆)，以
    消除系爭管線存在之隱患。另應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
    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爰依附表「請求權基礎
    」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㈢並聲明：⒈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⒉欣中公司應出具系爭氣源管對系爭房屋之建築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下稱系爭評估報告)。⒊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201萬7,800元，及其中60萬1,2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3萬9,900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其餘48萬5,8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69萬0,9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臺中市政府應給付原告64萬1,200元，及其中40萬1,200元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追加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4萬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上開第三、四項部分，被告間就給付48萬元部分，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於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免給付義務。⒍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
二、被告則以：
　㈠欣中公司：伊係依照系爭改建案興建單位之規畫設計、完工
    狀況及所在位置等情況綜合規畫評估，依業主之需求與要求
    施作管線，並未不法侵害原告生命、身體或財產權益。依天
    然氣事業法第30條、第38條第1項規定，伊不得單方停止供
    氣。又依同法第24條規定，應具正當理由而有變更土地使用
    或擴建必要，方能請求遷移管線。且王金錠於購入系爭房屋
    開始居住起，向伊申請使用天然氣，故系爭管線之設置已獲
    得所有權人同意，並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主張之侵權
    行為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㈡臺中市政府：系爭房屋於73年間出賣予王金錠，依照現況繪
    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平面圖互相參照，伊確實按
    圖施工，並無系爭分戶牆應予回復。原告請求權時效已經消
    滅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
    前段、後段及第2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請求欣中
    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請求臺中市政府
    回復系爭分戶牆，及請求欣中公司、臺中市政府給付各如附
    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並無可
    採。
　⒈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
    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
    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
    ，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人所
    享有之私權，即關於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信用
    、隱私等權利。人格即指體現人之主體性與自主性，彰顯人
    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使個人
    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以體現人的尊嚴價值之精
    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是倘權利人主張之事實非屬人格權保
    護範圍，即不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或賠償損害。
　⒉原告主張欣中公司設置系爭管線與臺中市政府驗收未按圖施
    工之系爭管線等行為，乃侵害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
    居住安全、財產等權利云云。審諸原告主張人格權受侵害之
    事實，乃系爭管線未依牆施作，憑空垂直貫穿樓地板，而比
    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遭撞擊破裂、漏氣之風險，進而導致氣體
    蓄積起火爆炸，欣中公司設置或臺中市政府驗收之行為侵犯
    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惟原告上述情形，均
    僅係其個人基於主觀臆測或想像，認為系爭管線設置位置可
    能發生之危險情狀，難論該多疑已影響原告生而為人的人格
    基礎，自無從遽論損及其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致使
    其人格權受到侵犯。且系爭管線之設置，依客觀情形而言，
    並未對原告生命產生具體威脅，而使原告無法維持生命或維
    護生命安全利益。另衡諸系爭管線設置於系爭房屋之現狀，
    亦不足使一般人精神上或心理上產生合理懷疑反應，或現實
    中有何使有害人體之物質進入人體內，超過一般人客觀上能
    忍受之程度，而侵害原告對身體自主性或影響其生理、心理
    保持內部機能完全之健康，或對其居住安全已達客觀上嚴重
    不利益形成損害程度。準此，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
    置，侵害其人格權或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等權利。
　⒊至原告主張於98年間系爭房屋曾通報漏氣事件(本院卷二第86
    頁)，然考諸當時系爭房屋乃「表內管暗丙漏氣」，表內管
    係從一樓瓦斯表設置處經過一樓地面，再沿外牆向上鋪設，
    經過一樓地面之天然氣管線乃在地面下之暗管，沿外牆向上
    鋪設而為肉眼可見部分為明管一節，為欣中公司陳述在卷(
    本院卷一第402頁)，並有系爭房屋維修單維修歷程記錄查詢
    列印影本可參(本院卷一第419頁)，可見上開漏氣位置亦與
    系爭管線無涉，自無法以之推論系爭管線之設置有客觀嚴重
    性存在，而影響原告之人格權。
　⒋基此，原告主張前揭事實，難認屬於人格權之侵害，其依照
    民法第18條規定，請求妨害除去或損害賠償，即乏所據。另
    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侵害其財產權部分，財產權既非人格權保
    障範圍，其同依上開規定請求，亦屬無憑，均不能採。
　㈡原告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
    第3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
    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賠償如附表第三至五
    項編號1至4、6之損害。
　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消保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本法(即消保
    法)對本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不
    適用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2條亦有明定。蓋基於法秩序安
    定性，除法律明文規定溯及既往效力外，法律效力以不溯及
    既往為一般適用基本原則，故於消保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
    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自應
    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民法等有關規定解決。
　⒉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工程之一部分，於71年間向欣中公司
    申請天然氣設計與裝置，並於72年12月13日施作天然氣管線
    竣工，系爭房屋於73年9月13日裝錶等節，有用戶天然氣裝
    置申請書、竣工圖列印本、系爭房屋瓦斯錶異動申請單可稽
    (本院卷一第405、411、413頁)，足見欣中公司於73年間即
    開始對系爭房屋提供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審以消保
    法乃於83年1月11日公布，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即於該日施
    行，是關於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乃消保法施行前已
    提供之服務，並不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
    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第51條之
    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
    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之財產上、非財產
    上損害或懲罰性賠償金，即無所據。
　⒊至原告主張欣中公司一個月收取一次供氣費用，每個月就是
    一次消費關係，故於消保法施行日起之每期消費行為，均有
    消保法之適用等語。然系爭管線提供之天然氣服務，乃於消
    保法施行前即開始提供者，其流入消費市場之時間早於消保
    法施行之日，依前開說明即無消保法之適用，不因其是否為
    分期收取使用對價而有異。故原告主張，並無可取，併此敘
    明。
　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請求欣中
    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定有明文。又公用天
    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
    敷設，除應事先協調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書面通知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並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施工，且予以
    修護或補償外，不以經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為必要。所有
    權人或使用人除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
    時，得請求遷移管線外，即應容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
    之通過，此觀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
    、第24條規定甚明。其規定意旨係為促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健全發展，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復兼顧土地或
    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權利之保障。則於該法施行前，經
    主管機關許可敷設之天然氣管線，倘確係公用天然氣事業供
    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於該法公布施行
    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即應受該規定之限制(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考之系爭改建案之承攬商於71年9月22日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
    氣裝設，欣中公司依照申請人提供之系爭改建案工程給水平
    面圖，再按系爭改建案之氣源位置，並配合整體協調進行規
    劃設計，而為天然氣管線施作，並於72年12月13日竣工等情
    ，業據欣中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397至398頁)，並有天
    然氣裝置申請書、臺中市政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給水平面圖
    、天然氣管線平面設計圖、天然氣管線竣工圖(三向圖)可憑
    (本院卷一第405、411頁，卷二第59至69頁)；兼衡建築物設
    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煤氣等設備。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
    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由主管機關派員查
    驗，若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
    者，即發給使用執照，此觀65年1月8日公布施行之建築法第
    10條、第70條第1項規定即明。系爭房屋既於72年12月13日
    核准使用執照(本院卷一第115頁)，可彰於申請使用執照時
    ，有關系爭管線之施作符合相關設計圖樣，方由主管機關查
    驗合格後核發使用執照。
　⒊參以系爭改建案原由臺中市政府起造後，提供市政府員工配
    售，之後才開放臺中市教師認購，王金錠於73年8月前非系
    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乙節，為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一第499至
    501頁)，可見系爭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之所有權人尚非王
    金錠，而原所有權人應為臺中市政府，其委由承攬商進行系
    爭改建案天然氣相關申請、設置等事宜，並與欣中公司確認
    管線配置位置後施工，自可認系爭改建案之天然氣管線敷設
    時，已取得所有權人之同意。又系爭管線除提供原告所有系
    爭房屋使用外，尚供氣予其他同棟大樓之住戶(本院卷一第2
    83、383至390頁)。是以，揆諸前開天然氣事業法第24條所
    示法理，系爭管線確係欣中公司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
    公共利益所必要，原告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上開規定之限制
    ，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停用系
    爭管線。
　⒋又依原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係針對妨害所
    有權之虞者，權能行使之法律效果為防止妨害，惟依該請求
    權基礎予以評價，尚不足以導出原告聲明請求欣中公司出具
    系爭評估報告之行為義務，此部分主張顯不具一貫性，亦無
    可採，併予說明。　　
　㈣原告主張臺中市政府未按圖施工，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
    償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5部分，亦無可採。
　⒈申請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各件：一、原領
    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二、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
    建築物與核定工程圖樣完全相符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立面
    圖，建築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系爭房屋領有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於71年6月3
    日取得建造執照，於72年6月11日核准變更設計，同年9月16
    日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同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等節，
    有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平面圖(下稱系爭使照圖說)、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19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0466號函
    可佐(中簡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115、125頁)；系爭房屋
    於73年1月13日經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繪測建物測量成果
    圖(下稱系爭成果圖)，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本建物平面
    圖及建物面積依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設計圖或
    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測量建築面積為85.34平方公尺乙
    情，亦有系爭成果圖可考(中簡卷第119頁、本院卷一第267
    頁)，揆諸上開規定，可知系爭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圖說相符
    ，並無原告主張之未按圖施工之情形存在。
　⒊原告雖主張比對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系爭使照圖說
    臥室與廚房兩房間之外牆，有疑似雨遮之單線突出面積，故
    原本應有一個順著窗戶與牆壁而下之系爭分戶牆(即該圖說
    應以雙線顯示之外牆)存在等語，並提出自行剪貼系爭使照
    圖說與成果圖之比較圖為憑(本院卷一第245頁)。惟查：
　⑴考諸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其標繪系爭房屋範圍一致，可
    彰系爭房屋之面積從核准變更設計至核發使用執照止，均無
    變動。且細觀系爭使照圖說，系爭房屋之廚房與相鄰臥房，
    該牆壁有以實心雙線標示部分，中間段亦有空心雙線標示，
    參酌原告自行標示之系爭瓦斯管位置(本院卷二第475頁)，
    即位於前揭空心雙線標示處；並佐以系爭房屋現場照片(本
    院卷一第71、73頁)，可見系爭瓦斯管位於系爭房屋窗台下
    方，而上半部窗台除設置窗戶外，其餘部分即為客觀一般人
    認知之外牆。是以前開各節參互以觀，足徵系爭使照圖說空
    心雙線標示對應者，即前開房間上方窗台處之外牆。
　⑵又依71年8月12日發布施行之建物測量辦法第20條，建物平面
    圖測繪邊界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可見該
    標示線顯現者即為系爭房屋之牆壁外緣。且平面圖係在地面
    上120公分至150公分平切下視，作正投影所得之剖面圖，亦
    有臺中市政府提出之室內設計裝修製圖規範可佐(本院卷一
    第150頁)。兼以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範圍並無不同，
    業如前認定，可認係因前揭廚房、臥室部分，上下部分之外
    牆位置不同而有所凹凸，故於系爭成果圖投影面積時，即以
    下半部凸出部分之外緣為測量牆壁邊界，並非以單線在平面
    圖上表示，即謂該部分不屬原有設計圖之外牆，並推論系爭
    房屋原應順延上半部窗台外牆而下，遽斷該牆壁下半部原應
    有系爭分戶牆之設計。
　⒋從而，系爭房屋乃按照原本核准變更之圖說施作，且如實投
    影轉繪為系爭成果圖，並無所謂系爭分戶牆之設計，應堪認
    定。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未按圖施作系爭分戶牆，依民法第
    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767條第1項中
    段、後段之規定，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回
    復分戶牆後無法使用之窗台下區域面積損害云云，洵無可取
    。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請求
    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並給付如附
    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懲
    罰性賠償金；另請求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給付
    如附表第三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日期：民國；單位：新臺幣/元)：
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備註 第一項   ⑴消保法第10條第1、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第二項   ⑴消保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後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  第三至五項     編號 項目 金額  計算式 1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 486,000元 ⑴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⑵民法第18條第2項 每月租金13,500元，自110年6月5日起至113年6月4日止，共3年 2 訂製廚具後無法使用之損害 28,4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3 已安裝之設施無法使用且逾保固期之損害 14,5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以29萬元裝潢費經過一年的折舊金額(週年利率5％計算)為14,500元。 4 精神慰撫金 480,000元 ⑴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 ⑵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侵犯原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請求240,000元。原告因父母居住安全人格權受侵犯，致原告身分法益受侵害，請求240,000元。由臺中市政府、欣中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5 無法使用瓦斯管所在窗台下區域面積之損害 161,2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6 懲罰性賠償金 1,008,900元 消保法第51條 欣中公司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1倍（486,000元+28,400元+14,500元+480,000元）  1至4、6合計 2,017,800元    4至5合計 641,200元   第六項   ⑴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8條第1項前段 ⑵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026號
原      告  黃芳雅  


被      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德  
訴訟代理人  黃紫芝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勝淵  
            蔡文瑞  
            丁菁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聲明請求：㈠被告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中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5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內之直立瓦斯管截除，並加以密封填實，暨將該瓦斯管所占用區域返還予原告。㈡欣中公司就埋設於系爭房屋之樓地板內瓦斯管線應予以停用、停止供氣。㈢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萬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3491號(下稱中簡卷)卷第13至14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追加臺中市政府為被告(中簡卷第89頁)，並變更聲明、請求權基礎各如下貳、一、原告聲明欄及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本院卷二第29至32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並非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賠償，尚無踐履國家賠償法第10條書面先行程序之必要。故臺中市政府抗辯本件原告應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0條規定，先以書面向其協議，原告之訴不合法，並非可採，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臺中市政府曾起造大公街眷舍就地改建公教住宅案(下稱系爭改建案)，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之房屋，並由欣中公司供應系爭房屋之天然氣。訴外人即伊母王金錠於民國73年間向臺中市政府申購系爭房屋與坐落基地，再於106年贈與系爭房屋予伊。伊於110年4月修繕系爭房屋時，拆除書房臥室與廚房窗台下木造櫥櫃，並還原窗台下方原有凹陷空間後，發現有欣中公司所鋪設貫穿並通過樓地板之直立瓦斯管6條（下稱系爭瓦斯管）、自外牆橫向貫穿系爭房屋樓地板之水平氣源管1條（下稱系爭氣源管，與系爭瓦斯管合稱系爭管線），持續供氣予其他房屋營利。欣中公司未告知系爭管線較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風險、管線歸屬哪些用戶或近距離檢查、維修，違反煤氣事業管理規則、天然氣事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人格法益，並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並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㈡另臺中市政府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應照審核通過的設計圖施工、監督並驗收，其起造並配售搭建設計存有嚴重問題的系爭管線，乃屬執行監督與驗收職務有重大過失，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居住環境不安全，侵犯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另致伊父母於73年至80幾年間居住在系爭房屋之環境不安全，亦侵害伊基於子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系爭管線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故臺中市政府應回復如113年5月17日民事陳報㈠狀附圖9橘色長線標示處所示分戶牆(下稱系爭分戶牆)，以消除系爭管線存在之隱患。另應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爰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㈢並聲明：⒈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⒉欣中公司應出具系爭氣源管對系爭房屋之建築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下稱系爭評估報告)。⒊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201萬7,800元，及其中60萬1,2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3萬9,900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其餘48萬5,8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69萬0,9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臺中市政府應給付原告64萬1,200元，及其中40萬1,200元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追加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4萬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上開第三、四項部分，被告間就給付48萬元部分，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於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免給付義務。⒍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
二、被告則以：
　㈠欣中公司：伊係依照系爭改建案興建單位之規畫設計、完工狀況及所在位置等情況綜合規畫評估，依業主之需求與要求施作管線，並未不法侵害原告生命、身體或財產權益。依天然氣事業法第30條、第38條第1項規定，伊不得單方停止供氣。又依同法第24條規定，應具正當理由而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必要，方能請求遷移管線。且王金錠於購入系爭房屋開始居住起，向伊申請使用天然氣，故系爭管線之設置已獲得所有權人同意，並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㈡臺中市政府：系爭房屋於73年間出賣予王金錠，依照現況繪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平面圖互相參照，伊確實按圖施工，並無系爭分戶牆應予回復。原告請求權時效已經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請求臺中市政府回復系爭分戶牆，及請求欣中公司、臺中市政府給付各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並無可採。
　⒈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人所享有之私權，即關於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信用、隱私等權利。人格即指體現人之主體性與自主性，彰顯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使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以體現人的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是倘權利人主張之事實非屬人格權保護範圍，即不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或賠償損害。
　⒉原告主張欣中公司設置系爭管線與臺中市政府驗收未按圖施工之系爭管線等行為，乃侵害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財產等權利云云。審諸原告主張人格權受侵害之事實，乃系爭管線未依牆施作，憑空垂直貫穿樓地板，而比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遭撞擊破裂、漏氣之風險，進而導致氣體蓄積起火爆炸，欣中公司設置或臺中市政府驗收之行為侵犯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惟原告上述情形，均僅係其個人基於主觀臆測或想像，認為系爭管線設置位置可能發生之危險情狀，難論該多疑已影響原告生而為人的人格基礎，自無從遽論損及其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致使其人格權受到侵犯。且系爭管線之設置，依客觀情形而言，並未對原告生命產生具體威脅，而使原告無法維持生命或維護生命安全利益。另衡諸系爭管線設置於系爭房屋之現狀，亦不足使一般人精神上或心理上產生合理懷疑反應，或現實中有何使有害人體之物質進入人體內，超過一般人客觀上能忍受之程度，而侵害原告對身體自主性或影響其生理、心理保持內部機能完全之健康，或對其居住安全已達客觀上嚴重不利益形成損害程度。準此，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或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等權利。
　⒊至原告主張於98年間系爭房屋曾通報漏氣事件(本院卷二第86頁)，然考諸當時系爭房屋乃「表內管暗丙漏氣」，表內管係從一樓瓦斯表設置處經過一樓地面，再沿外牆向上鋪設，經過一樓地面之天然氣管線乃在地面下之暗管，沿外牆向上鋪設而為肉眼可見部分為明管一節，為欣中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一第402頁)，並有系爭房屋維修單維修歷程記錄查詢列印影本可參(本院卷一第419頁)，可見上開漏氣位置亦與系爭管線無涉，自無法以之推論系爭管線之設置有客觀嚴重性存在，而影響原告之人格權。
　⒋基此，原告主張前揭事實，難認屬於人格權之侵害，其依照民法第18條規定，請求妨害除去或損害賠償，即乏所據。另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侵害其財產權部分，財產權既非人格權保障範圍，其同依上開規定請求，亦屬無憑，均不能採。
　㈡原告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賠償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之損害。
　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消保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本法(即消保法)對本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不適用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2條亦有明定。蓋基於法秩序安定性，除法律明文規定溯及既往效力外，法律效力以不溯及既往為一般適用基本原則，故於消保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自應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民法等有關規定解決。
　⒉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工程之一部分，於71年間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設計與裝置，並於72年12月13日施作天然氣管線竣工，系爭房屋於73年9月13日裝錶等節，有用戶天然氣裝置申請書、竣工圖列印本、系爭房屋瓦斯錶異動申請單可稽(本院卷一第405、411、413頁)，足見欣中公司於73年間即開始對系爭房屋提供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審以消保法乃於83年1月11日公布，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即於該日施行，是關於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乃消保法施行前已提供之服務，並不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之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或懲罰性賠償金，即無所據。
　⒊至原告主張欣中公司一個月收取一次供氣費用，每個月就是一次消費關係，故於消保法施行日起之每期消費行為，均有消保法之適用等語。然系爭管線提供之天然氣服務，乃於消保法施行前即開始提供者，其流入消費市場之時間早於消保法施行之日，依前開說明即無消保法之適用，不因其是否為分期收取使用對價而有異。故原告主張，並無可取，併此敘明。
　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定有明文。又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除應事先協調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並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施工，且予以修護或補償外，不以經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為必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除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時，得請求遷移管線外，即應容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之通過，此觀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甚明。其規定意旨係為促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復兼顧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權利之保障。則於該法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敷設之天然氣管線，倘確係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於該法公布施行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即應受該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考之系爭改建案之承攬商於71年9月22日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裝設，欣中公司依照申請人提供之系爭改建案工程給水平面圖，再按系爭改建案之氣源位置，並配合整體協調進行規劃設計，而為天然氣管線施作，並於72年12月13日竣工等情，業據欣中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397至398頁)，並有天然氣裝置申請書、臺中市政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給水平面圖、天然氣管線平面設計圖、天然氣管線竣工圖(三向圖)可憑(本院卷一第405、411頁，卷二第59至69頁)；兼衡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煤氣等設備。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由主管機關派員查驗，若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發給使用執照，此觀65年1月8日公布施行之建築法第10條、第70條第1項規定即明。系爭房屋既於72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本院卷一第115頁)，可彰於申請使用執照時，有關系爭管線之施作符合相關設計圖樣，方由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後核發使用執照。
　⒊參以系爭改建案原由臺中市政府起造後，提供市政府員工配售，之後才開放臺中市教師認購，王金錠於73年8月前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乙節，為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一第499至501頁)，可見系爭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之所有權人尚非王金錠，而原所有權人應為臺中市政府，其委由承攬商進行系爭改建案天然氣相關申請、設置等事宜，並與欣中公司確認管線配置位置後施工，自可認系爭改建案之天然氣管線敷設時，已取得所有權人之同意。又系爭管線除提供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使用外，尚供氣予其他同棟大樓之住戶(本院卷一第283、383至390頁)。是以，揆諸前開天然氣事業法第24條所示法理，系爭管線確係欣中公司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原告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上開規定之限制，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停用系爭管線。
　⒋又依原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係針對妨害所有權之虞者，權能行使之法律效果為防止妨害，惟依該請求權基礎予以評價，尚不足以導出原告聲明請求欣中公司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之行為義務，此部分主張顯不具一貫性，亦無可採，併予說明。　　
　㈣原告主張臺中市政府未按圖施工，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5部分，亦無可採。
　⒈申請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各件：一、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二、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物與核定工程圖樣完全相符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系爭房屋領有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於71年6月3日取得建造執照，於72年6月11日核准變更設計，同年9月16日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同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等節，有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平面圖(下稱系爭使照圖說)、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19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0466號函可佐(中簡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115、125頁)；系爭房屋於73年1月13日經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繪測建物測量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本建物平面圖及建物面積依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設計圖或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測量建築面積為85.34平方公尺乙情，亦有系爭成果圖可考(中簡卷第119頁、本院卷一第267頁)，揆諸上開規定，可知系爭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圖說相符，並無原告主張之未按圖施工之情形存在。
　⒊原告雖主張比對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系爭使照圖說臥室與廚房兩房間之外牆，有疑似雨遮之單線突出面積，故原本應有一個順著窗戶與牆壁而下之系爭分戶牆(即該圖說應以雙線顯示之外牆)存在等語，並提出自行剪貼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之比較圖為憑(本院卷一第245頁)。惟查：
　⑴考諸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其標繪系爭房屋範圍一致，可彰系爭房屋之面積從核准變更設計至核發使用執照止，均無變動。且細觀系爭使照圖說，系爭房屋之廚房與相鄰臥房，該牆壁有以實心雙線標示部分，中間段亦有空心雙線標示，參酌原告自行標示之系爭瓦斯管位置(本院卷二第475頁)，即位於前揭空心雙線標示處；並佐以系爭房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71、73頁)，可見系爭瓦斯管位於系爭房屋窗台下方，而上半部窗台除設置窗戶外，其餘部分即為客觀一般人認知之外牆。是以前開各節參互以觀，足徵系爭使照圖說空心雙線標示對應者，即前開房間上方窗台處之外牆。
　⑵又依71年8月12日發布施行之建物測量辦法第20條，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可見該標示線顯現者即為系爭房屋之牆壁外緣。且平面圖係在地面上120公分至150公分平切下視，作正投影所得之剖面圖，亦有臺中市政府提出之室內設計裝修製圖規範可佐(本院卷一第150頁)。兼以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範圍並無不同，業如前認定，可認係因前揭廚房、臥室部分，上下部分之外牆位置不同而有所凹凸，故於系爭成果圖投影面積時，即以下半部凸出部分之外緣為測量牆壁邊界，並非以單線在平面圖上表示，即謂該部分不屬原有設計圖之外牆，並推論系爭房屋原應順延上半部窗台外牆而下，遽斷該牆壁下半部原應有系爭分戶牆之設計。
　⒋從而，系爭房屋乃按照原本核准變更之圖說施作，且如實投影轉繪為系爭成果圖，並無所謂系爭分戶牆之設計，應堪認定。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未按圖施作系爭分戶牆，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回復分戶牆後無法使用之窗台下區域面積損害云云，洵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並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懲罰性賠償金；另請求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給付如附表第三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日期：民國；單位：新臺幣/元)：
		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備註



		第一項

		


		


		⑴消保法第10條第1、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第二項

		


		


		⑴消保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後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

		




		第三至五項

		


		


		


		




		編號

		項目

		金額

		


		計算式



		1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

		486,000元

		⑴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⑵民法第18條第2項

		每月租金13,500元，自110年6月5日起至113年6月4日止，共3年



		2

		訂製廚具後無法使用之損害

		28,4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3

		已安裝之設施無法使用且逾保固期之損害

		14,5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以29萬元裝潢費經過一年的折舊金額(週年利率5％計算)為14,500元。



		4

		精神慰撫金

		480,000元

		⑴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
⑵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侵犯原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請求240,000元。原告因父母居住安全人格權受侵犯，致原告身分法益受侵害，請求240,000元。由臺中市政府、欣中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5

		無法使用瓦斯管所在窗台下區域面積之損害

		161,2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6

		懲罰性賠償金

		1,008,900元

		消保法第51條

		欣中公司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1倍（486,000元+28,400元+14,500元+480,000元）



		


		1至4、6合計

		2,017,800元

		


		




		


		4至5合計

		641,200元

		


		




		第六項

		


		


		⑴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8條第1項前段
⑵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026號
原      告  黃芳雅  

被      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高德  
訴訟代理人  黃紫芝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楊勝淵  
            蔡文瑞  
            丁菁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聲明請求：㈠被告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中公司)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街00號3樓之5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內之直立瓦斯管截除，並加以密封填實，暨將該瓦斯管所占用區域返還予原告。㈡欣中公司就埋設於系爭房屋之樓地板內瓦斯管線應予以停用、停止供氣。㈢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萬4,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3491號(下稱中簡卷)卷第13至14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追加臺中市政府為被告(中簡卷第89頁)，並變更聲明、請求權基礎各如下貳、一、原告聲明欄及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本院卷二第29至32頁)，核屬請求基礎事實同一，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之規定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並非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賠償，尚無踐履國家賠償法第10條書面先行程序之必要。故臺中市政府抗辯本件原告應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0條規定，先以書面向其協議，原告之訴不合法，並非可採，先予說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臺中市政府曾起造大公街眷舍就地改建公教住宅案(下稱系爭改建案)，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之房屋，並由欣中公司供應系爭房屋之天然氣。訴外人即伊母王金錠於民國73年間向臺中市政府申購系爭房屋與坐落基地，再於106年贈與系爭房屋予伊。伊於110年4月修繕系爭房屋時，拆除書房臥室與廚房窗台下木造櫥櫃，並還原窗台下方原有凹陷空間後，發現有欣中公司所鋪設貫穿並通過樓地板之直立瓦斯管6條（下稱系爭瓦斯管）、自外牆橫向貫穿系爭房屋樓地板之水平氣源管1條（下稱系爭氣源管，與系爭瓦斯管合稱系爭管線），持續供氣予其他房屋營利。欣中公司未告知系爭管線較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風險、管線歸屬哪些用戶或近距離檢查、維修，違反煤氣事業管理規則、天然氣事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侵害伊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人格法益，並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安全評估報告，並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㈡另臺中市政府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應照審核通過的設計圖施工、監督並驗收，其起造並配售搭建設計存有嚴重問題的系爭管線，乃屬執行監督與驗收職務有重大過失，違反保護他人法律，致居住環境不安全，侵犯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另致伊父母於73年至80幾年間居住在系爭房屋之環境不安全，亦侵害伊基於子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系爭管線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故臺中市政府應回復如113年5月17日民事陳報㈠狀附圖9橘色長線標示處所示分戶牆(下稱系爭分戶牆)，以消除系爭管線存在之隱患。另應給付伊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爰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㈢並聲明：⒈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⒉欣中公司應出具系爭氣源管對系爭房屋之建築安全影響評估報告(下稱系爭評估報告)。⒊欣中公司應給付原告201萬7,800元，及其中60萬1,20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3萬9,900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其餘48萬5,8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69萬0,900元自民事準備書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臺中市政府應給付原告64萬1,200元，及其中40萬1,200元自民事追加被告暨追加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24萬元自112年12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⒌上開第三、四項部分，被告間就給付48萬元部分，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於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免給付義務。⒍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
二、被告則以：
　㈠欣中公司：伊係依照系爭改建案興建單位之規畫設計、完工狀況及所在位置等情況綜合規畫評估，依業主之需求與要求施作管線，並未不法侵害原告生命、身體或財產權益。依天然氣事業法第30條、第38條第1項規定，伊不得單方停止供氣。又依同法第24條規定，應具正當理由而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必要，方能請求遷移管線。且王金錠於購入系爭房屋開始居住起，向伊申請使用天然氣，故系爭管線之設置已獲得所有權人同意，並非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㈡臺中市政府：系爭房屋於73年間出賣予王金錠，依照現況繪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平面圖互相參照，伊確實按圖施工，並無系爭分戶牆應予回復。原告請求權時效已經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㈢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請求臺中市政府回復系爭分戶牆，及請求欣中公司、臺中市政府給付各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所示財產上與非財產上損害，並無可採。
　⒈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後段及第2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所謂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以體現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乃個人所享有之私權，即關於生命、身體、名譽、自由、姓名、信用、隱私等權利。人格即指體現人之主體性與自主性，彰顯人性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及人格自由發展之價值理念，使個人能夠實現自我、形成其生活方式，以體現人的尊嚴價值之精神利益為其保護客體。是倘權利人主張之事實非屬人格權保護範圍，即不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請求排除侵害或賠償損害。
　⒉原告主張欣中公司設置系爭管線與臺中市政府驗收未按圖施工之系爭管線等行為，乃侵害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財產等權利云云。審諸原告主張人格權受侵害之事實，乃系爭管線未依牆施作，憑空垂直貫穿樓地板，而比一般管線具有更高遭撞擊破裂、漏氣之風險，進而導致氣體蓄積起火爆炸，欣中公司設置或臺中市政府驗收之行為侵犯其人格、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權。惟原告上述情形，均僅係其個人基於主觀臆測或想像，認為系爭管線設置位置可能發生之危險情狀，難論該多疑已影響原告生而為人的人格基礎，自無從遽論損及其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致使其人格權受到侵犯。且系爭管線之設置，依客觀情形而言，並未對原告生命產生具體威脅，而使原告無法維持生命或維護生命安全利益。另衡諸系爭管線設置於系爭房屋之現狀，亦不足使一般人精神上或心理上產生合理懷疑反應，或現實中有何使有害人體之物質進入人體內，超過一般人客觀上能忍受之程度，而侵害原告對身體自主性或影響其生理、心理保持內部機能完全之健康，或對其居住安全已達客觀上嚴重不利益形成損害程度。準此，實難認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之設置，侵害其人格權或生命、身體、健康、居住安全等權利。
　⒊至原告主張於98年間系爭房屋曾通報漏氣事件(本院卷二第86頁)，然考諸當時系爭房屋乃「表內管暗丙漏氣」，表內管係從一樓瓦斯表設置處經過一樓地面，再沿外牆向上鋪設，經過一樓地面之天然氣管線乃在地面下之暗管，沿外牆向上鋪設而為肉眼可見部分為明管一節，為欣中公司陳述在卷(本院卷一第402頁)，並有系爭房屋維修單維修歷程記錄查詢列印影本可參(本院卷一第419頁)，可見上開漏氣位置亦與系爭管線無涉，自無法以之推論系爭管線之設置有客觀嚴重性存在，而影響原告之人格權。
　⒋基此，原告主張前揭事實，難認屬於人格權之侵害，其依照民法第18條規定，請求妨害除去或損害賠償，即乏所據。另原告主張系爭管線侵害其財產權部分，財產權既非人格權保障範圍，其同依上開規定請求，亦屬無憑，均不能採。
　㈡原告不得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及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賠償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之損害。
　⒈本法自公布日施行，消保法第64條定有明文。又本法(即消保法)對本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不適用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42條亦有明定。蓋基於法秩序安定性，除法律明文規定溯及既往效力外，法律效力以不溯及既往為一般適用基本原則，故於消保法施行前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或已提供之服務，均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自應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民法等有關規定解決。
　⒉系爭房屋為系爭改建案工程之一部分，於71年間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設計與裝置，並於72年12月13日施作天然氣管線竣工，系爭房屋於73年9月13日裝錶等節，有用戶天然氣裝置申請書、竣工圖列印本、系爭房屋瓦斯錶異動申請單可稽(本院卷一第405、411、413頁)，足見欣中公司於73年間即開始對系爭房屋提供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審以消保法乃於83年1月11日公布，揆諸上開規定意旨，即於該日施行，是關於系爭房屋之天然氣供氣服務，乃消保法施行前已提供之服務，並不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第51條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及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之財產上、非財產上損害或懲罰性賠償金，即無所據。
　⒊至原告主張欣中公司一個月收取一次供氣費用，每個月就是一次消費關係，故於消保法施行日起之每期消費行為，均有消保法之適用等語。然系爭管線提供之天然氣服務，乃於消保法施行前即開始提供者，其流入消費市場之時間早於消保法施行之日，依前開說明即無消保法之適用，不因其是否為分期收取使用對價而有異。故原告主張，並無可取，併此敘明。
　㈢原告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停用系爭管線，並出具系爭評估報告。
　⒈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民法第765條定有明文。又公用天然氣事業因敷設管線之必要，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外緣敷設，除應事先協調或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並擇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施工，且予以修護或補償外，不以經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意為必要。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除因正當理由，有變更土地使用或擴建之必要時，得請求遷移管線外，即應容忍公用天然氣事業敷設管線之通過，此觀100年2月1日公布施行之天然氣事業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甚明。其規定意旨係為促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使用者權益及確保公共利益，復兼顧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權利之保障。則於該法施行前，經主管機關許可敷設之天然氣管線，倘確係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於該法公布施行後，土地或建物所有權人行使權利，即應受該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考之系爭改建案之承攬商於71年9月22日向欣中公司申請天然氣裝設，欣中公司依照申請人提供之系爭改建案工程給水平面圖，再按系爭改建案之氣源位置，並配合整體協調進行規劃設計，而為天然氣管線施作，並於72年12月13日竣工等情，業據欣中公司陳述明確(本院卷一第397至398頁)，並有天然氣裝置申請書、臺中市政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給水平面圖、天然氣管線平面設計圖、天然氣管線竣工圖(三向圖)可憑(本院卷一第405、411頁，卷二第59至69頁)；兼衡建築物設備為敷設於建築物之煤氣等設備。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由主管機關派員查驗，若主要構造、室內隔間及建築物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發給使用執照，此觀65年1月8日公布施行之建築法第10條、第70條第1項規定即明。系爭房屋既於72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本院卷一第115頁)，可彰於申請使用執照時，有關系爭管線之施作符合相關設計圖樣，方由主管機關查驗合格後核發使用執照。
　⒊參以系爭改建案原由臺中市政府起造後，提供市政府員工配售，之後才開放臺中市教師認購，王金錠於73年8月前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乙節，為原告自承在卷(本院卷一第499至501頁)，可見系爭房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之所有權人尚非王金錠，而原所有權人應為臺中市政府，其委由承攬商進行系爭改建案天然氣相關申請、設置等事宜，並與欣中公司確認管線配置位置後施工，自可認系爭改建案之天然氣管線敷設時，已取得所有權人之同意。又系爭管線除提供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使用外，尚供氣予其他同棟大樓之住戶(本院卷一第283、383至390頁)。是以，揆諸前開天然氣事業法第24條所示法理，系爭管線確係欣中公司供應天然氣予使用者使用及公共利益所必要，原告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上開規定之限制，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停用系爭管線。
　⒋又依原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係針對妨害所有權之虞者，權能行使之法律效果為防止妨害，惟依該請求權基礎予以評價，尚不足以導出原告聲明請求欣中公司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之行為義務，此部分主張顯不具一貫性，亦無可採，併予說明。　　
　㈣原告主張臺中市政府未按圖施工，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5部分，亦無可採。
　⒈申請使用執照，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左列各件：一、原領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二、建築物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物與核定工程圖樣完全相符者，免附竣工平面圖及立面圖，建築法第71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系爭房屋領有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於71年6月3日取得建造執照，於72年6月11日核准變更設計，同年9月16日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同年12月13日核准使用執照等節，有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平面圖(下稱系爭使照圖說)、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19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0466號函可佐(中簡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115、125頁)；系爭房屋於73年1月13日經臺中市中山地政事務所繪測建物測量成果圖(下稱系爭成果圖)，該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本建物平面圖及建物面積依72中工建使字第01999號使用執照設計圖或竣工平面圖轉繪計算」，測量建築面積為85.34平方公尺乙情，亦有系爭成果圖可考(中簡卷第119頁、本院卷一第267頁)，揆諸上開規定，可知系爭成果圖與使用執照圖說相符，並無原告主張之未按圖施工之情形存在。
　⒊原告雖主張比對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系爭使照圖說臥室與廚房兩房間之外牆，有疑似雨遮之單線突出面積，故原本應有一個順著窗戶與牆壁而下之系爭分戶牆(即該圖說應以雙線顯示之外牆)存在等語，並提出自行剪貼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之比較圖為憑(本院卷一第245頁)。惟查：
　⑴考諸系爭使照圖說與成果圖，其標繪系爭房屋範圍一致，可彰系爭房屋之面積從核准變更設計至核發使用執照止，均無變動。且細觀系爭使照圖說，系爭房屋之廚房與相鄰臥房，該牆壁有以實心雙線標示部分，中間段亦有空心雙線標示，參酌原告自行標示之系爭瓦斯管位置(本院卷二第475頁)，即位於前揭空心雙線標示處；並佐以系爭房屋現場照片(本院卷一第71、73頁)，可見系爭瓦斯管位於系爭房屋窗台下方，而上半部窗台除設置窗戶外，其餘部分即為客觀一般人認知之外牆。是以前開各節參互以觀，足徵系爭使照圖說空心雙線標示對應者，即前開房間上方窗台處之外牆。
　⑵又依71年8月12日發布施行之建物測量辦法第20條，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可見該標示線顯現者即為系爭房屋之牆壁外緣。且平面圖係在地面上120公分至150公分平切下視，作正投影所得之剖面圖，亦有臺中市政府提出之室內設計裝修製圖規範可佐(本院卷一第150頁)。兼以系爭使照圖說與系爭成果圖範圍並無不同，業如前認定，可認係因前揭廚房、臥室部分，上下部分之外牆位置不同而有所凹凸，故於系爭成果圖投影面積時，即以下半部凸出部分之外緣為測量牆壁邊界，並非以單線在平面圖上表示，即謂該部分不屬原有設計圖之外牆，並推論系爭房屋原應順延上半部窗台外牆而下，遽斷該牆壁下半部原應有系爭分戶牆之設計。
　⒋從而，系爭房屋乃按照原本核准變更之圖說施作，且如實投影轉繪為系爭成果圖，並無所謂系爭分戶牆之設計，應堪認定。故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未按圖施作系爭分戶牆，依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之規定，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賠償回復分戶牆後無法使用之窗台下區域面積損害云云，洵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表「請求權基礎」欄所示之規定，請求欣中公司應停用系爭管線，出具系爭評估報告，並給付如附表第三至五項編號1至4、6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懲罰性賠償金；另請求臺中市政府應回復系爭分戶牆，並給付如附表第三項編號4至5所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丁于真
附表(日期：民國；單位：新臺幣/元)：
訴之聲明   請求權基礎 備註 第一項   ⑴消保法第10條第1、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第二項   ⑴消保法第7條第2項、第10條第2項 ⑵民法第18條第1項後段 ⑶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  第三至五項     編號 項目 金額  計算式 1 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失 486,000元 ⑴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⑵民法第18條第2項 每月租金13,500元，自110年6月5日起至113年6月4日止，共3年 2 訂製廚具後無法使用之損害 28,4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3 已安裝之設施無法使用且逾保固期之損害 14,500元 同上編號請求權基礎 以29萬元裝潢費經過一年的折舊金額(週年利率5％計算)為14,500元。 4 精神慰撫金 480,000元 ⑴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 ⑵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 侵犯原告居住安全之人格權，請求240,000元。原告因父母居住安全人格權受侵犯，致原告身分法益受侵害，請求240,000元。由臺中市政府、欣中公司負不真正連帶責任。 5 無法使用瓦斯管所在窗台下區域面積之損害 161,2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6 懲罰性賠償金 1,008,900元 消保法第51條 欣中公司因重大過失所致損害之1倍（486,000元+28,400元+14,500元+480,000元）  1至4、6合計 2,017,800元    4至5合計 641,200元   第六項   ⑴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8條第1項前段 ⑵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  





